华中电监资质〔2009〕249号
关于准予宜黄县新丰东门电站等企业

电力业务许可豁免的决定

各被许可人： 

      根据《电力业务许可证管理规定》及相关规定，经华中电监局电力业务行政许可委员会审查，决定发给以下企业电力业务许可豁免证明（名单附后）。 

      特此通知。
二○○九年十二月三日
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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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江西省电力公司、重庆市电力公司、江西省电力调度中心、重庆市电力调度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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